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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參加 2018 年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壹、背景說明 

一、舉辦日期：自 2018 年 8 月 18 日起至 9 月 2 日止（計 16 天）。 

二、舉辦地點：印尼雅加達及巨港。 

三、競賽種類：以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及 2018 年亞運籌備委員會最終核定公告

為準。暫訂水上運動、射箭、田徑、羽球、棒球（含壘球）、籃球、拳擊、

輕艇、自由車、馬術、擊劍、足球、高爾夫、體操、手球、曲棍球、柔道、

空手道、現代五項運動、划船、橄欖球（7 人制）、帆船、射擊、運動攀登、

桌球、跆拳道、網球（含軟式網球）、鐵人三項運動、排球、舉重、角力、

保齡球、橋牌、水上摩托車、卡巴迪、武藝運動【柔術、馬來武術（班卡

西拉）、武術、克拉術、桑搏】、飛行傘、滑輪運動、藤球、壁球，計 40 種。 

 

貳、計畫目標及期程 

一、培訓目標 

（一）總目標：超越 2014 年仁川亞洲運動會總獎牌數（暫訂）。 

（二）階段目標：由各全國性奧亞運單項運動協會（下稱協會），依培訓期

程及各該國際運動總會行事曆，分別訂定各階段目標。 

二、培訓期程：自教育部體育署（下稱本署）頒布「我國參加 2018 年第 18 屆

亞洲運動會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下稱本計畫）」之日起至 2018 年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下稱亞運）結束日止，分 3 階段辦理。 

 

表：2018 年亞洲運動會各階段培訓期程及目標 

階段劃分 期程 階段目標 

第 1 階段 自本計畫頒布日起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止 
由協會訂定本階段

國際賽事成績目標 

第 2 階段 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止 
由協會訂定本階段

國際賽事成績目標 

第 3 階段 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亞運結束日止 
由協會訂定 2018

年亞運參賽目標 

 

參、執行原則 

一、培訓部分：「培訓從寬選材，逐階篩選」。第 1 階段廣選普訓，第 2 階段擇

優培訓，第 3 階段精選嚴訓。 

二、組團參賽部分：「參賽從嚴選材，精英組團」。參賽資格從嚴訂定，力求奪

金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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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部分：「補助分級核列、強優弱次」。有限經費，有效運用，補助經費

分級訂定，亞運重點運動種類全力支援。 

 

肆、培（儲）訓及參賽標準 

一、培訓標準（各種類之各項目達下列各階段標準者）：  

（一）第 1 階段 

1、具客觀標準之種類：各項目成績達本階段標準者（如附件 1）。 

2、無客觀標準之種類 

（1）曾為各項目奧運代表隊選手（不含外卡）。 

（2）各項目於上屆亞運、最近一屆世大運、世界、亞洲、世界青年

正式錦標賽（盃）獲前 6 名者（所獲名次為該賽事該項目最末

名次仍達標者或於該賽事該項目未有勝場數仍達標者除外」）。 

（3）各項目於最近一屆世界大學單項運動錦標賽、亞洲青年正式錦

標賽（盃）獲前 4 名者（所獲名次為該賽事該項目最末名次仍

達標者或於該賽事該項目未有勝場數仍達標者除外」）。 

（4）桌球、羽球、網球、高爾夫等個人世界排名前 150 名者。 

（二）第 2 階段 

1、具客觀標準之種類：各項目成績達本階段標準者（如附件 1）。 

2、無客觀標準之種類：各項目凡達到各該協會所提送第 1 階段目標，

並經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下稱訓輔小組）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者。 

（三）第 3 階段 

1、具客觀標準之種類：各項目成績達本階段標準者（如附件 1）。 

2、無客觀標準之種類：各項目凡達到各該協會所提送第 2 階段目標，

並經訓輔小組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者。 

二、儲訓標準：參照培訓標準訂定，各種類之各項目達到下列遴選原則者。 

（一）具客觀標準之種類：由各該協會訂定各項目之儲訓標準。 

（二）無客觀標準之種類 

1、各項目於上屆亞運、最近一屆世大運、世界、亞洲、世界青年正式

錦標賽（盃）獲第 7 至第 8 名者。 

2、各項目於最近一屆世界大學單項運動錦標賽、亞洲青年正式錦標賽

（盃）獲第 5 至第 6 名者。 

3、須對練之項目，由培訓選手或教練團提出陪練名單及說明遴選理由，

並經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4、其他經評估並專案核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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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賽標準：依據本計畫及「我國參加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組團參賽原則」訂

定，且各種類之各項目達下列標準者。 

（一）具客觀標準者，依本計畫訂定之標準。 

（二）無客觀標準者，最近一屆奧運前 8 名，上屆亞運、最近一屆世大運、

世界、亞洲、世界青年正式錦標賽前 4 名，或桌球、羽球、網球、

高爾夫等個人世界排名前 100 名。 

（三）經審核通過符合第 3 階段培訓，或經評估並專案核定者。 

（四）延續 2020 年奧運培訓必要者。 

 

表：2018 年亞洲運動會培（儲）訓及參賽標準 

標準

劃分 

階段

劃分 

具客觀標準

之種類 
無客觀標準之種類 

培
訓
標
準 

第 1 

階段 

各項目成績達

本階段標準者

（如附件1）。 

1、曾為各項目奧運代表隊選手（不含外卡）。 

2、各項目於上屆亞運、最近一屆世大運、世界、亞洲、世界青年正

式錦標賽（盃）獲前 6 名者（所獲名次為該賽事該項目最末名次

仍達標者或於該賽事該項目未有勝場數仍達標者除外」）。 

3、各項目於最近一屆世界大學單項運動錦標賽、亞洲青年正式錦標

賽（盃）獲前 4 名者（所獲名次為該賽事該項目最末名次仍達標

者或於該賽事該項目未有勝場數仍達標者除外」）。 

4、桌球、羽球、網球、高爾夫等個人世界排名前 150 名者。 

第 2

階段 

各項目成績達

本階段標準者

（如附件1）。 

各項目凡達到各該協會所提送第 1 階段目標，並經訓輔小組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者。 

第 3

階段 

各項目成績達

本階段標準者

（如附件1）。 

各項目凡達到各該協會所提送第 2 階段目標，並經訓輔小組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者。 

儲
訓
標
準 

 

由各該協會

訂定各項目

之儲訓標準。 

1、各項目於上屆亞運、最近一屆世大運、世界、亞洲、世界青年正

式錦標賽（盃）獲第 7 至第 8 名者。 

2、各項目於最近一屆世界大學單項運動錦標賽、亞洲青年正式錦標

賽（盃）獲第 5 至第 6 名者。 

3、須對練之項目，由培訓選手或教練團提出陪練名單及說明遴選理

由，並經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4、其他經評估並專案核定者。 

參
賽
標
準 

 

各種類之各項目達下列標準者： 

1、具客觀標準者，依訂定之標準。 

2、無客觀標準者，最近一屆奧運前 8 名，上屆亞運、最近一屆世大運、世界、亞洲、

世界青年正式錦標賽前 4 名，或桌球、羽球、網球、高爾夫等個人世界排名前 100

名。 

3、經審核通過符合第 3 階段培訓，或經評估並專案核定者。 

4、延續 2020 年奧運培訓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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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培（儲）訓原則 

一、培訓選手 

（一）具客觀標準之種類（項目）：以各協會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舉辦之

全國性賽事或奉准參加之國際性競賽（含邀請賽）所創成績為依據，

其成績達到標準之選手為培訓對象。 

（二）無客觀標準之種類（項目）：由各協會擬定選拔辦法，遴選最優選手

參加培訓。 

1、個人種類（項目）：除經專案申請通過之重點運動種類外，其培訓人

數至多以報名人數之 3 倍為限。 

2、團體種類(項目)：培訓人數以參賽報名人數增加三分之一為限。 

二、儲訓選手 

（一）凡未符合各階段培訓標準之項目或選手，各該協會得參照儲訓標準

並依實際培訓需求，以專案方式提出詳細計畫（含效益評估報告），

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下稱國訓中心）提報訓輔小組委員會議審核

後，列為儲訓。 

（二）儲訓人數以培訓人數之 3 倍為原則，並得視各該運動種類屬性增減

之。 

三、培訓教練 

（一）以 4 名選手 1 名教練為原則，依核定培訓選手人數而定。 

（二）得依運動種類特性，聘任專項教練或國際級教練。 

四、各協會得視各該運動種類特性，以專案方式申請增加培訓人數（教練、選

手），並按培訓階段依序減少。 

 

陸、培訓措施 

一、奪金運動種類：各運動種類經評估具有奪金實力者，該運動種類選手，由

本計畫各專案小組以團隊方式支援，並依教練團評估及規劃，從飲食營養

管理、體重控制，至訓練及參賽等，以個別選手狀況制訂培訓計畫後，由

各該協會研提培訓計畫，提送訓輔小組委員會議以專案方式審議辦理。 

二、奪牌運動種類：各運動種類經評估具有奪牌實力者，該運動種類選手，由

本計畫各專案小組以團隊方式支援，並由教練團以策略方式規劃選手培訓

計畫後，由各該協會研提培訓計畫，提送訓輔小組委員會議以專案方式審

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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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培訓分工 

一、教育部體育署 

（一）核定 2018 年亞運組團計畫，督導培訓及參賽工作時程與進度等。 

（二）督導國訓中心、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下稱中華奧會）及各協會等

單位執行業務，協助各單位或人員之溝通與協調聯繫等與培訓及參

賽有關事項。 

（三）為應培訓實際需要，體育署得輔導國訓中心邀請專家及學者等專業

人員，成立專案小組辦理各項培訓支援工作： 

1、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依「教育部體育署競技運動人才培訓輔導

小組設置及運作要點」辦理各項任務。 

2、運動科學小組：運用運動生物力學、生理、心理、營養、體能、禁

藥檢測等運動科學專業技術，支援教練團及選手訓練需求。針對重

點培訓種類（項目）及選手，依運動種類之特性及需求，遴選該團

隊所需優秀人員，成立運科專業團隊協助支援培訓工作。 

3、醫護小組：建置選手之外科、內科、骨科、復健科、婦科、家醫科

等專科醫護網，並統籌負責選手身體檢查、健康管理、用藥管制、

運動防護、疲勞消除及醫務監督等醫護事宜。 

（四）輔導各運動種類所屬協會研擬培訓參賽實施計畫、教練及選手遴選

辦法等事宜。 

二、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一）訂定 2018 年亞運培訓教練及選手輔導管理等相關要點。 

（二）訂定培訓及參賽期程與行事曆，提供各協會據以辦理各該實施計畫

及遴選辦法之提報送審與公告、教練及選手遴選、報名等作業，以

掌控工作進度。 

（三）負責輔導、考核及支援培訓等行政工作，以及規劃支援本計畫各專

案小組（含組織簡則與名單）及專案計畫等辦理相關行政執行事宜 

（四）協助籌組運動科學及醫護等輔助小組。 

（五）依據相關要點規定，協助各協會辦理延聘國際級教練及國內、外移

地訓練工作。 

（六）辦理各階段培訓課業輔導事宜，如未獲參賽資格者，得配合學期時

程，賡續辦理課輔至該學期結束止，並規劃持續訓練事宜。 

三、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一）負責組團工作，以及我國代表團（隊）於組團參賽期間相關事宜。 

（二）訂定 2018 年亞運組團計畫及代表團經費支用原則等，報本署核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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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辦理。 

（三）公告報名（人數、姓名及參賽報名）及參賽等各項作業時程，提供

各協會據以辦理。 

（四）彙整 2018 年亞運各項資訊（如技術手冊譯本等），並應即時提供本

署、國訓中心及各協會等單位參考。 

（五）蒐整各協會參加國際賽會及其他賽會成績資訊，供國訓中心轉教練

團參考。 

（六）訂定協會、教練及選手參賽協議書，以規範遵守參賽有關規定，並

於姓名報名作業前一個月簽訂完成，否則不予報名。參賽期間，違

背協議之單位、人員，應負賠償之責。 

四、全國性奧亞運單項運動協會 

（一）為利 2018 年亞運培訓參賽業務推動，應設專業專責人員，健全內部

組織及職掌分工，擔任本計畫窗口。 

（二）應設置 2018 年亞運培訓參賽計畫選訓小組（下稱選訓小組），辦理

督訓工作及召開會議；辦理選訓相關會議及選拔賽等，應邀請訓輔

小組委員、國訓中心及相關人員出席。 

（三）主動會同訓輔小組委員、運動科學小組成員、協會選訓小組及教練，

依近一年各項國際賽成績自行評估，並依自評結果，擬訂培訓參賽

實施計畫（如附件 2），檢具資料提報國訓中心彙送訓輔小組委員會

議審議通過後，據以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辦理培訓（代表）隊教練及選手之遴選與培訓，以及國際級教練遴

聘等事宜。為公平、公正及公開遴選優秀教練及選手，應依「國家

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擬訂教練及選手遴選

辦法（如附件 3），檢具資料提報國訓中心彙送訓輔小組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後，據以辦理，修正時亦同。 

（五）應配合中華奧會辦理報名作業（人數、姓名及參賽報名）等事宜；

出席本署、國訓中心或中華奧會召開選訓賽等相關會議。 

（六）培訓工作實施前，提供所屬培訓教練團、選手（含培訓、儲訓）及

專項訓練指導人員相關檔案資料（含個人基本資料、健康及體能狀

況、技術、心智、品德等），並送國訓中心建檔，以備查考；培訓期

間，協助教練團辦理情蒐等事宜，提供訓練與比賽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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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禁藥管制及醫療 

一、國訓中心、中華奧會及各協會為教育及宣導運動選手正確用藥，得於培訓

期間不定期對選手實施運動禁藥檢測，凡檢測結果有違規用藥情事或迴避

檢查者，即予取消培訓（代表）隊資格。 

二、培訓期間，選手因治療或其他因素需服用藥物者，應向國訓中心駐診醫師

諮詢並經同意。 

三、為保障選手健康及提升訓練效益，選手應接受健康檢查或相關檢測，如經

檢查認定不適合繼續培訓或迴避檢查者，即予中止培訓（代表）隊資格。 

 

玖、督導考核及權利義務 

一、督導考核 

（一）本署、國訓中心、訓輔委員或其他專責專案培訓輔導小組，得定期、

不定期赴各培訓地點訪視、督導、輔導與考核培訓情形。 

（二）協會應依審議通過之培訓實施計畫據以辦理，並就計畫內培訓各階

段目標訂定檢核點，督促教練團落實執行，並依其績效據以考核；

教練團應擬訂訓練計畫及各培訓階段預期成績目標（以具體數據顯

示），據以執行。 

（三）凡未依各該訓練計畫施訓、未達預期目標或績效不彰者，國訓中心

應要求協會改善或調整教練、選手，改善情形不佳或未改善者，經

訓輔小組委員會議決議，得終止培訓資格。 

（四）接受本署或國訓中心補助辦理 2018 年亞運選拔、培訓及參賽等業務

之協會，倘未依本計畫相關規定執行，或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自事

件發生日起 1 年內，本署或國訓中心得不受理相關經費補助之申請： 

1、未配合執行國家體育政策辦理政府交辦或委辦工作者。 

2、所屬選手 1 年內被查出 2 名以上違規使用運動禁藥者。 

3、不遵守參與國內、外重大賽會相關規定者。 

4、未能統籌辦理或不配合本計畫相關選拔、培訓及參賽等行政業務執

行者。 

二、權利義務 

（一）培訓（代表）隊 

1、教練團 

（1）由協會依相關辦法及各該遴選辦法規定，推薦符合國家級教練

資格者、或具各該運動種類特殊專長者、或遴聘國際級教練，

組成教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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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開遴聘國際級教練協助教練團訓練工作及遴選選手參與培

訓，各協會得自行評估各階段培訓實際需要，依「教育部運動

發展基金輔導全國性體育團體聘用國際級教練作業要點」辦

理，並須確認所聘國際級教練之學經歷及實際指導奪牌選手等

真實性。 

（3）教練團以專職培訓工作為原則，倘於培訓期間有不適任之事實，

經國訓中心及訓輔委員查核屬實者，取消資格並解聘。 

（4）為顧及協會會務正常運作與推動，協會秘書長（含）以上人員，

不得擔任教練職務。 

2、選手 

（1）由協會依相關辦法、各該遴選辦法規定及培訓（代表）隊教練

團依訓練情形、培訓或參賽實際需求，經公開或相關選拔程序

產生培訓（儲訓）選手。 

（2）選手（含培訓、儲訓）須接受教練團指導並依訓練計畫施訓，

日常生活管理事項等接受國訓中心輔導，倘於培訓期間有態度

不佳及行為不良之事實，經教練團及國訓中心查核屬實者，得

取消培訓資格。 

（二）前開培訓（代表）隊教練（含國際級教練、訓練員）及選手（含培

訓、儲訓）名單，須經協會選訓小組通過後，送國訓中心提報訓輔

小組委員會議審定後聘任及辦理調訓事宜。 

（三）國訓中心依訓輔小組審議通過之各協會所訂培訓標準或目標，按階

段檢視。各運動種類項目或選手，除依本計畫第肆及第伍點專案辦

理者外，未達階段標準或目標者，予以取消下階段培訓資格，未達

第 3 階段標準或目標者，不予報名參賽。 

（四）經核定之教練、選手及專項訓練指導人員，如有兵役、學業、職業

等問題，由協會於培訓實施 1 個月前，彙整資料送國訓中心辦理。 

 

拾、計畫預算 

一、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署及國訓中心於各年度編列預算支應。 

二、符合各階段培訓標準之項目或選手（含培訓、儲訓）及教練（含國際級教

練、訓練員），培訓經費由國訓中心依相關規定及支給基準統籌支應。 

三、本署匡列補助各協會年度經費已包含培訓經費者，由各協會以各計畫核定

補助相關經費支應。 

拾壹、本計畫經本署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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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06 年 11 月 28 日備查修正 

2018 年亞洲運動會培訓標準表（男子田徑） 

項

次 
項目 

第一階段培訓標準 第二階段 

培訓標準 

第三階段 

培訓標準 

參賽標準 

第一期 第二期 

本計畫公 

布日起至 

106.01.31 

106.02.01 

至 

106.08.31 

106.09.01 

至 

107.01.31 

107.02.01 

至亞運會 

結束日止 

1 100M 10.51 10.41 10.38 10.35 10.35 

2 200M 21.35 21.25 21.10 21.10 21.10 

3 400M 47.76 47.20 46.80 46.70 46.58 

4 800M 1:51.08 1:50.62 1:49.80 1:49.70 1:49.50 

5 1,500M 3:55.12 3:46.77 3:46.00 3:45.33 3:45.00 

6 5,000M 14:35.10 14:17.76 13:53.00 13:37.40 13:37.40 

7 10,000M 31:06.77 29:44.82 29:40.00 29:38.77 29:38.77 

8 110M 跨欄 14.10 13.98 13.90 13.83 13.83 

9 400M 跨欄 51.90 51.13 51.00 51.00 50.90 

10 3,000M 障礙 9:04.49 8:46.14 8:46.14 8:46.10 8:46.00 

11 4×100M 接力 39.70 39.60 39.50 39.50 39.50 

12 4×400M 接力 3:12.18 3:10.00 3:09.00 3:08.11 3:08.11 

13 跳高 2.10 2.15 2.18 2.20 2.20 

14 撐竿跳高 5.00 5.30 5.30 5.30 5.30 

15 跳遠 7.50 7.66 7.66 7.68 7.70 

16 三級跳遠 15.50 15.93 16.15 16.25 16.25 

17 鉛球 16.50 18.43 18.50 18.51 18.51 

18 鐵餅 52.00 56.20 57.00 57.00 57.20 

19 標槍 70.00 75.06 76.00 76.34 76.34 

20 鏈球 61.80 70.58 70.58 70.60 70.60 

21 混合運動（十項） 6800 7295 7295 7300 7300 

22 20KM 競走 1:30:00 1:25:36 1:25.36 1:24:04 1:24:00 

23 50KM 競走     4:10:00 

24 馬拉松 2:19.00 2:18.00 2:17.00 2:16.55 2:16:50 

※男女混合接力: 若選手男女各一人皆達 400 公尺參賽標準，經選訓會議通過遴選接力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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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06 年 11 月 28 日備查修正 

2018 年亞洲運動會培訓標準表（女子田徑） 

項

次 
項目 

第一階段培訓標準 第二階段 

培訓標準 

第三階段 

培訓標準 

參賽標準 

第一期 第二期 

本計畫公 

布日起至 

106.01.31 

106.02.01 

至 

106.08.31 

106.09.01 

至 

107.01.31 

107.02.01 

至亞運會 

結束日止 

1 100M 11.90 11.73 11.73 11.73 11.73 

2 200M 24.20 23.99 23.99 23.69 23.69 

3 400M 54.90 53.81 53.70 53.70 53.65 

4 800M 2:07.00 2:04.98 2:04.98 2:04.95 2:04.90 

5 1,500M 4:30.50 4:21.51 4:21.51 4:21.50 4:21.50 

6 5,000M 16:36.94 16:34.25 15:39.00 15:37.60 15:37.60 

7 10,000M 36:47.97 34:24.01 32:23.00 32:22.50 32:22.00 

8 100M 跨欄 14.20 13.56 13.56 13.55 13.55 

9 400M 跨欄 60.50 57.82 57.82 57.82 57.80 

10 3,000M 障礙 10:32.43 10:09.14 10:09.14 10:08.67 10:08.67 

11 4×100M 接力 45.54 45.30 45.00 44.99 44.99 

12 4×400M 接力 3:45.44 3:43.00 3:42.00 3:39.90 3:39.90 

13 跳高 1.73 1.75 1.78 1.80 1.80 

14 撐竿跳高 3.90 4.05 4.05 4.05 4.05 

15 跳遠 5.98 6.19 6.26 6.26 6.26 

16 三級跳遠 13.06 13.29 13.50 13.64 13.64 

17 鉛球 14.50 15.31 15.52 15.95 15.95 

18 鐵餅 51.18 53.14 54.00 54.00 54.00 

19 標槍 51.00 54.71 54.80 54.80 54.80 

20 鏈球 56.00 62.78 62.78 62.78 63.00 

21 混合運動（七項） 4500 5477 5477 5477 5478 

22 20KM 競走 1:41.10 1:38:24 1:38.24 1:38:22 1:38:20 

23 馬拉松 2:36.40 2:36.00 2:35.50 2:35:45 2:35:40 

※男女混合接力: 若選手男女各一人皆達 400 公尺參賽標準，經選訓會議通過遴選接力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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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5 月 31 日 2018 亞運第 42 次訓輔會議決議通過修正 

2018 年亞洲運動會培訓標準表（男子游泳） 

項

次 
項目 

第一階段 

培訓標準 

第二階段 

培訓標準 

第三階段 

培訓標準 

參賽標準 本計畫公 

布日起至 

106.08.31 

106.09.01 

至 

107.01.31 

107.02.01 

至亞運會 

結束日止 

1 50M 自由式 23.16 22.88 22.76 22.76 

2 100M 自由式 50.99 50.89 50.15 50.15 

3 200M 自由式 1:52.25 1:51.15 1:50.28 1:50.28 

4 400M 自由式 3:58.72 3:57.58 3:54.57 3:54.57 

5 800M 自由式    8:09.04 

6 1,500M 自由式 15:57.34 15:37.07 15:30.04 15:30.04 

7 50M 仰式 26.63 26.45 25.85 25.85 

8 100M 仰式 57.03 56.95 56.46 56.46 

9 200M 仰式 2:04.50 2:04.28 2:02.03 2:02.03 

10 50M 蛙式 28.79 28.72 28.11 28.11 

11 100M 蛙式 1:03.33 1:03.17 1:01.79 1:01.79 

12 200M 蛙式 2:17.79 2:16.26 2:13.09 2:13.09 

13 50M 蝶式 25.01 24.97 24.48 24.48 

14 100M 蝶式 54.72 53.86 53.66 53.66 

15 200M 蝶式 2:02.50 2:01.02 1:59.15 1:59.15 

16 200M 混合式 2:05.67 2:05.14 2:02.80 2:02.80 

17 400M 混合式 4:27.03 4:25.61 4:23.51 4: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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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5 月 31 日 2018 亞運第 42 次訓輔會議決議通過修正 

2018 年亞洲運動會培訓標準表（女子游泳） 

項

次 
項目 

第一階段 

培訓標準 

第二階段 

培訓標準 

第三階段 

培訓標準 

參賽標準 本計畫公 

布日起至 

106.08.31 

106.09.01 

至 

107.01.31 

107.02.01 

至亞運會 

結束日止 

1 50M 自由式 26.60 26.15 25.90 25.90 

2 100M 自由式 57.32 57.14 56.38 56.38 

3 200M 自由式 2:04.90 2:04.62 2:01.55 2:01.55 

4 400M 自由式 4:22.55 4:21.51 4:16.50 4:16.50 

5 800M 自由式 9:05.46 9:05.37 8:44.47 8:44.47 

6 1,500M 自由式    16:41.08 

7 50M 仰式 30.22 29.61 29.23 29.23 

8 100M 仰式 1:03.89 1:03.72 1:03.02 1:03.02 

9 200M 仰式 2:18.22 2:17.59 2:15.29 2:15.29 

10 50M 蛙式 32.85 32.68 32.35 32.35 

11 100M 蛙式 1:11.50 1:11.20 1:09.79 1:09.79 

12 200M 蛙式 2:35.73 2:31.66 2:29.19 2:29.19 

13 50M 蝶式 27.73 27.72 27.38 27.38 

14 100M 蝶式 1:02.38 1:00.68 1:00.29 1:00.29 

15 200M 蝶式 2:17.45 2:14.26 2:12.42 2:12.42 

16 200M 混合式 2:19.22 2:18.63 2:15.27 2:15.27 

17 400M 混合式 4:57.44 4:55.67 4:44.49 4: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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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 月 25 日 2018 亞運第 31 次訓輔會議決議通過修正 

2018 年亞洲運動會培訓標準表（男子舉重） 

項

次 
項目 

第一階段 

培訓標準 

第二階段 

培訓標準 

第三階段 

培訓標準 

參賽標準 本計畫公 

布日起至 

106.08.31 

106.09.01 

至 

107.01.31 

107.02.01 

至亞運會 

結束日止 

1 56 ㎏ 255 ㎏ 260 ㎏ 265 ㎏ 270 ㎏ 

2 62 ㎏ 275 ㎏ 280 ㎏ 282 ㎏ 285 ㎏ 

3 69 ㎏ 285 ㎏ 290 ㎏ 300 ㎏ 302 ㎏ 

4 77 ㎏ 310 ㎏ 315 ㎏ 320 ㎏ 325 ㎏ 

5 85 ㎏ 325 ㎏ 330 ㎏ 335 ㎏ 340 ㎏ 

6 94 ㎏ 340 ㎏ 345 ㎏ 350 ㎏ 355 ㎏ 

7 105 ㎏ 355 ㎏ 360 ㎏ 365 ㎏ 370 ㎏ 

8 +105 ㎏ 360 ㎏ 365 ㎏ 370 ㎏ 375 ㎏ 

2018 年亞洲運動會培訓標準表（女子舉重） 

項

次 
項目 

第一階段 

培訓標準 

第二階段 

培訓標準 

第三階段 

培訓標準 

參賽標準 本計畫公 

布日起至 

106.08.31 

106.09.01 

至 

107.01.31 

107.02.01 

至亞運會 

結束日止 

1 48 ㎏ 177 ㎏ 180 ㎏ 182 ㎏ 187 ㎏ 

2 53 ㎏ 187 ㎏ 190 ㎏ 195 ㎏ 200 ㎏ 

3 58 ㎏ 195 ㎏ 200 ㎏ 205 ㎏ 208 ㎏ 

4 63 ㎏ 205 ㎏ 210 ㎏ 215 ㎏ 220 ㎏ 

5 69 ㎏ 210 ㎏ 215 ㎏ 220 ㎏ 225 ㎏ 

6 75 ㎏ 220 ㎏ 225 ㎏ 230 ㎏ 235 ㎏ 

7 90 ㎏ 225 ㎏ 230 ㎏ 235 ㎏ 240 ㎏ 

8 +90 ㎏ 230 ㎏ 240 ㎏ 245 ㎏ 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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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3 月 29 日專案討論會議決議通過修正 

2018 年亞洲運動會培訓標準表（男子射擊） 

項

次 
項目 

第一階段 

培訓標準 

第二階段 

培訓標準 

第三階段 

培訓標準 

參賽標準 本計畫公 

布日起至 

106.08.31 

106.09.01 

至 

107.01.31 

107.02.01 

至亞運會 

結束日止 

1 10M 空氣手槍 580 582 585 585 

2 25M 快射手槍 579 580 581 581 

3 25M 中火手槍 581 582 583 583 

4 25M 標準手槍 567 568 570 570 

5 50M 自由手槍 557 557 564 564 

6 10M 空氣步槍 622.3 624.2 626.1 626.1 

7 
50M 自由步槍 

（三姿） 
1162 1164 1166 1166 

8 
50M 自由步槍 

（臥姿） 
622.2 623.0 623.8 623.8 

9 定向飛靶 119 120 121 121 

10 不定向飛靶 119 119 119 119 

11 雙不定向飛靶 136 137 138 138 

2018 年亞洲運動會培訓標準表（女子射擊） 

項

次 
項目 

第一階段 

培訓標準 

第二階段 

培訓標準 

第三階段 

培訓標準 

參賽標準 本計畫公 

布日起至 

106.08.31 

106.09.01 

至 

107.01.31 

107.02.01 

至亞運會 

結束日止 

1 10M 空氣手槍 381 382 383 585 

2 25M 運動手槍 580 581 583 583 

3 10M 空氣步槍 415.9 416.5 417.2 625.8 

4 
50M 運動步槍 

（三姿） 
578 580 582 1164 

5 
50M 運動步槍 

（臥姿） 
619.1 619.6 620.2 620.2 

6 定向飛靶 69 69 69 115 

7 不定向飛靶 68 68 69 115 

8 雙不定向飛靶 100 102 105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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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華民國○○協會參加 2018 年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 

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範例） 

 

一、依據：（計畫依據機關名稱及文號） 

二、目的：（協會自擬） 

三、SWOT 分析 

（一）Strength（優勢）： 

（二）Weakness（劣勢）： 

（三）Opportunity（機會）： 

（四）Threat（威脅）： 

四、訓練計畫 

（一）訓練目標 

1、總目標：（本計畫預定達成之最後目標，並作詳細實力評估） 

2、階段目標：【培（集）訓中預定達到之各該階段國際賽事成績，並應就各

國際賽事作參賽實力評估】 

（1）○○○錦標賽（盃）。 

（2）○○○公開賽。 

（3）○○○大獎賽。 

（4）（自行依序增列） 

（二）訓練日期、階段劃分及地點 

1、訓練起訖日期：【自培（集）訓開始至總目標比賽結束檢討後止】 

2、階段劃分及訓練地點：（以培訓期間之時段作劃分） 

階段 期程 訓練地點 備註 

第 1

階段 

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共○月（或幾日）。 
（田徑請分列第 1期及第 2期之期程） 

○○○ 
（田徑請分列第 1

期及第 2 期之地點） 

 

第 2

階段 

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共○月（或幾日）。 
○○○  

第 3

階段 

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共○月（或幾日）。 
○○○  

（三）訓練方式：（採階段培訓或長期培訓） 

（四）訓練內容：【依次頁第 8 點辦理後，由各培訓隊教練團另擬訂訓練內容（包

含訓練重點、方法、課表、精神訓練及心理輔導、一般性及專項性體能訓

練、依專項特性之技術訓練等），送國訓中心備查後據以實施。】 



教育部體育署 105 年 12 月 29 日核定 

教育部體育署 106 年 11 月 2 日修正 

 

 16 

（五）實施要點 

1、訓練成效預估： 

2、訂定成績檢測標準及選手汰換辦法。 

五、督導考核：【協會自行依狀況撰寫，須含各階段檢測時間、地點及檢測成績（名

次）標準】 

六、所需行政支援事項及建議處理方式 

（一）運科：待援項目檢測實施計畫。 

（二）運動傷害防護：支援防護員或按摩師等。 

（三）醫療：復健、健檢、醫療意外保險等。 

（四）課業輔導：就讀學校、課程及建議處理方案。 

（五）公假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 

（六）代課鐘點費或代理職缺費。 

（七）其他：（依實際狀況提出需求） 

七、經費籌措 

（一）協會自籌 

（二）向有關機關申請 

八、本計畫經本會 2018 年亞運培訓參賽計畫選訓小組通過，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

報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註：附教練、選手簡歷冊（含職稱、姓名、性別、出生年、服務單位/就讀學校及年

級、項目/量級/位置、符合培訓標準或遴選辦法/建議列入儲訓原因、身分等） 

 

中華民國○○協會參加 2018 年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第○階段培訓隊名單 

編

號 

職

稱 
姓名 

性

別 

出生年 

(西元)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及年級 

項目/ 

量級/ 

位置 

符合培訓標準或遴選辦法/ 

建議列入儲訓原因 

身

分 

國訓中心 

初審意見 

(協會免填) 

1 
教

練 
○○○ ○ XXXX ○○大學 ○○ 符合本會遴選辦法第○點規定  

 

2 
選

手 
○○○ ○ XXXX 

○○大學

一年級 

女子

○○

項目 

□具客觀標準之種類，符合田徑/游泳/舉重/

射擊○○項目培訓標準 

□無客觀標準之種類（請勾選）： 

□符合培訓標準，成績：                     

（應詳列符合之國際賽全稱、項目及成

績，例：2017○○亞錦賽○○項目第6名） 

□符合本會遴選辦法第○點規定 

培

訓 

 

3 
選

手 
○○○ ○ XXXX 

○○大學

一年級 

男子

○○

項目 

□具客觀標準之種類，符合田徑/游泳/舉重/

射擊○○項目儲訓標準 

□無客觀標準之種類，符合本會遴選辦法第○

點之儲訓資格規定 

儲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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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華民國○○協會參加 2018 年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 

培訓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範例） 

 

一、依據： 

二、目的： 

三、組織：由本會組成「2018 年亞運培訓參賽計畫選訓小組」，負責有關教練及選手

遴選暨培訓督導等事宜。 

四、教練團遴選 

（一）條件： 

（二）遴選方式： 

五、選手選拔：【由協會依培（儲）訓標準，據以訂定各該培訓選手遴選方式，另得

依各該運動種類屬性，增訂儲訓選手遴選原則】 

六、附則 

（一）入選培訓隊之教練、選手以及儲訓選手，無故未能參加集訓或違反集訓

相關規定者，送本會紀律委員會審議後，送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二）教練或選手除名，須經本會 2018 年亞運培訓參賽計畫選訓小組討論後，

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報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後行之。 

七、本遴選辦法經本會 2018 年亞運培訓參賽計畫選訓小組通過後，送國家運動訓練

中心彙整，提報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